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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12年度第 1次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年 5月 26日(星期五)下午 2:00 

貳、地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3樓西側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盧副召集人禹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劉庭宇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表(略)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洽悉。 

柒、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
辦理 

單位 

列管

情形 

有關會議資料附件八

及九的早期療育分布

概況表，各區域的資源

數，請衛生局、社會局

及教育局納入走動式

服務，以使本市資源分

布能更明確呈現。 

衛生局：已配合社會局早療資源盤

點，回覆目前本市衛生單位定點及走

動式服務機構名冊。 

教育局： 

1. 有關早期療育服務，全市 37 區

已在 30 區設有 35 班不分類巡

迴輔導班，提供巡迴輔導服務,未

設有巡迴輔導班者,以個案媒合提

供跨區巡迴輔導服務。 

2. 每學期初公告相關訊息予全市幼

兒園，幼兒園教師依規定協助園

內具鑑輔會鑑定之特生幼兒提出

申請。所有不分類巡迴輔導班皆

可跨區提供巡迴輔導服務。 

社會局：已蒐集並彙整衛生局、教育

局及本局所轄早期療育資源如附件 8

至 10(P.64-68) 

衛生局 

教育局 

社會局 

解除

列管 

請 3 處臺南市兒童早 於本次會議分享。 社會局 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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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
辦理 

單位 

列管

情形 

期發展服務管理中心

於下一次會議利用 3-5

分鐘分享各中心對積

極性結案目前的作法 

列管 

請教育局下次提供目

前已有收托身心障礙

幼兒之幼兒園資料，以

利讓有需求的家長能

有資源可使用。 

1.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22 條：各級

學校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

為由，拒絕學生入學。 

2. 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

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辦法規

定：公立幼兒園優先保障身心障

礙幼兒入學；私立幼兒園若本局

接獲民眾反映拒收身心障礙幼兒

且查證屬實，則於該幼兒園基礎

評鑑扣分、列入改善事項並列冊

追蹤。 

3. 本市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新生入

園注意事項：公立及非營利幼兒

園招收身心障礙幼兒每班可安置 

2 名。準公共幼兒園是 1 園安置 

1 名，私立幼兒園則無員額限度。 

4. 有關各園招收人數餘額及簡章可

至「臺南市 112 學年度公立幼兒

園新生入園管理系統」查詢。 

教育局 
解除

列管 

針對本市早療機構教

保人員流動率及福

利，請召集各早療機構

進行開會討論。 

本局業於 112年 3月 20日下午 2時完

成召開，會議紀錄如附件 2(P.48) 
社會局 

解除

列管 

 

捌、委員參閱各單位工作報告及建議: 

 一、各單位業務報告：(略) 

  (一)教育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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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衛生局 

  (三)社會局 

 二、委員提問與建議事項及各單位回應內容: 

(一) 陳委員明珍： 

1. 有關早療機構中的教保人員，照顧本市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幼兒實屬

辛苦，希望社會局及其他相關單位能多多給予這些機構支持。 

2. 有關衛生局工作報告簡報第 7 頁，新生兒聽力篩檢複篩，請問複篩以

後異常有幾位以及複篩異常之處理情形為何? 

衛生局回應：有關新生兒聽力複篩如結果為異常，本局有固定追蹤的

流程並新增於下次工作報告中。 

(二) 林委員玲伊：有關上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彙整表第 4案中決議事項第 2

點，113 年起才將公設民營單位教保人員起薪調整為 3 萬 2,000 元，是

否能從今年下半年就提前調整? 

社會局回應：有關公設民營單位，應係屬勞務委託性質，會後會再依委

員意見進行研議。 

(三) 楊委員美華： 

1. 目前共有多少位巡迴輔導教師? 

2. 衛生局工作報告中有關篩檢人數，111 年達 14,879 人，是相當多的數

字，惟目前衛生所人力如何配合，以及是否能夠透過篩檢的同時提升

家長知能? 

教育局回應：目前共有 70位巡迴輔導教師。 

衛生局回應： 

(1). 目前要求衛生所於篩檢時一並與家長進行衛教宣導，提倡「早發

現早治療才是對孩子最好的」觀念；至於城鄉差距，位於都市的

家長較偏向在醫療院所或診所進行預防注射、發展篩檢；位於偏

鄉的家長較偏向至衛生所進行預防注射、發展篩檢。 

(2).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於 112年 5月通過「小兒專責醫師制度」計畫，

讓每位兒童一出生就有一位專責醫師進行篩檢及追蹤；有關本計

畫相關內容本局於下次工作報告中新增辦理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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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余委員文豪： 

1. 有些兒少保的個案，被安置在機構銜卻需要教育資源的孩子無法申請

到宅、到機構的服務? 

2. 兒童於 1 歲半進行預防注射後接下來要等到 2 歲 3 個月才會再進行，

惟目前 1 歲半後再進行篩檢，皆會發現語言發展遲緩佔大多數，是否

有相關數據可佐證? 

3. 衛生局辦理之社區宣導場次很多，惟家長知能對兒童來說很重要，衛

生局如何透過社區宣導加強家長知能? 

教育局回應：被安置於機構中的兒童，如本身有在上幼兒園，幼兒園

仍可以提供相關資源。 

社會局回應：安置機構應有能力處理兒童學習需求，如兒童有發展遲

緩或身心障礙等，需要療育服務，仍可以申請專業人員的服務(例如：

職能治療及物理治療等)，委員如以後在實務現場有類似個案，可通報

給社會局。 

衛生局回應：針對 1 歲半之後的發展遲緩類別，本局目前沒有特別統

計語言發展遲緩是否為大宗。 

(五) 劉委員增榮：有關第 2兒發中心分享之積極性結案作法，其中有提到針

對個案撰寫 IESP(個別化教育計畫)，惟現都應為 IFSP(個別化家庭服務

計畫)? 

楊委員美華回應：現有 IFSP 主要針對 0 至未滿 3 歲之個案，3 歲以上

個案則採用 IESP，目前國內也是參考美國採用這套標準提供服務且目

前各類型的評鑑指標中，皆有包含 IESP與 IFSP。 

玖、提案討論: 

    本次會議無討論提案。 

拾、臨時動議: 

  一、陳委員明珍：今年 7 月要申請退休，仍非常感謝本市早療機構，如德蘭

啟智中心、瑞復益智中心以及蘆葦啟智中心對本市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

幼兒的照顧。 

      主席回應：非常感謝陳委員這些年來對公益的付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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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余委員文豪：建議於附件十中的早期療育分布概況名冊中新增心理衡鑑 

資源。 

      衛生局回應：依照委員建議，於下次會議資料中補充。 

拾壹、裁示事項： 

1. 請衛生局下次於會議資料附件十中新增心理衡鑑資源名冊。 

2. 請衛生局下次於會議資料中新增「小兒專責醫師制度」成果報告。 

拾貳、散會:下午 3時 00分。 


